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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骈维吾尔自治区

坏境保护厅办公室文件

新环办发[2017] 91号

关于开展2017年自治区环境执法大练兵的通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环境保护局，各地州市环境保护局，阿克苏（南

疆）危险废物管理中心， 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

为深入推进全区环境执法规范化、 精细化， 推进环境执法队

伍建设， 进一 步规范执法程序， 提高执法水平， 提升打击环境违

法行为的能力，自治区环保厅在2016年环境执法大练兵经验和成

绩的基础上， 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2017年全国环境监察

执法工作要点＞的通知》（环办环监[2017]14号）要求，定于2017

年4月至12月在全区继续开展环境执庄大练兵店动 。 现将自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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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7年环境执法大练兵实施方案》印

发你们， 请结合本地实际， 做好相关工作。

（联系人：王宾奎；联系电话： 0991-2337731; 手机：1859919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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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7年环境执法

大练兵实施方案

为推进全区环境执法队伍建设，全面提高环境执法队伍理论

水平和业务素质，规范环境执法行为， 严格环境执法程序，根据

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2017年全回环境监察执法工作要点＞的通

知》（环办环监(2017] 14号）要求，自治区环保厅决定于2·017

年4月至1� 月在全区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现制定实施方案

如下：

一、 大练兵目的

（一）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环

境问题。

（二）以培养和深化 环境执法人员法治意识，提高依法执法

能力 。

（三）以规范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

材料为抓手，推进行政处罚规范化 。

（四）以重点行业环境执法练兵为抓手，推进现场执法检查

规筑化。

（五）重点培训环境执法人员在调查取证、重点行业现场执

法方面的能力，以点带面，提升环境执法整体水平。

（六）结合 “ 学转促 ” 专项活动，大力弘扬自治区环保厅机

关文化，推进全区环境执法队伍建设，努力构建 “政治合格、作

风过硬、业务熟练、执法有力 ” 环境执法队伍，树立环境执法队

伍新形象 。

（七）严肃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环境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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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疆保驾护航， 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奠定良好基础。

二、 大练兵内容

（ 一 ）全面提高环境执法人员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能力

要建立部门内部学法、用法工作机制， 有组织、有针对性地

加强与履职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 大练兵期间， 各级环保部门要

组织本部门所有从事环境执法的人员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进行全

面系统学习， 可以采取法治讲座、专题培训、以案释法、知识竟

赛等方式， 拓宽学习渠道， 筑牢依法行政的基础。

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大练兵期间， 根据环保部建

设的网上平台组织全区环保执法人员在线答题， 以考核方式督促

环境执法人员牢固掌握环境保护基础知识、法律法规标准和环境

执法基本要求。

（二）推进行政处罚证据材料规范化

严格按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保部《环境行政处罚证据指

南》要求， 规范环境行政处罚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认定， 保证环

境违法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和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质量。 重点规范

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制作及程厅，做到程序合

法、内容完整、重点突出、逻辑严密、表达准确客观。 各地州市

要将证据材料的规范化体现在大练兵期间的各个具体案件中。

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采取各地州市推荐与随机抽选

案卷相结合的方式，对各地州市大练兵期间案卷质量进行评审。

（三）推进重点行业现场执法规范化

大练兵期间， 以钢铁、火电、水泥、造纸4大行业为重点，

开展交叉检查、交流学习、专题研讨， 培养执法人员熟悉行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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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污染因子、工艺流程、＂三废 ” 处理方法等， 重点从检查计划、

方法和技巧、证据提取、笔录制作、 总结报告等方面的规范化程

序， 提高日常环境执法检查发现问题的能力。 各地州市要注重培

养4个行业现场执法骨干， 进而带动、提升地方行业现场执法整

体水平。

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大练兵期间， 对各地州市推

荐的钢铁、火电、水泥、造纸4大行业执法骨干进行实地练兵，

选取我区4大行业尖兵参加环保部组织的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集

中开展的实战练兵。

三、 领导机构及工作职责

为切实加强对 “环境执法大练兵” 工作领导， 确保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 自治区环保厅特成立自治区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领导

小组， 成员如下：

组 长： 塔里哈提．吾逊自治区环保厅党组副书记、厅长

副组长： 拜合提亚· 达吾提自治区环保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成 员： 赵明军 自治区环保厅办公室副主任

沈 志 自治区环保厅规划财务处处长

王保民 自治区环保厅政策法规处处长

王 磊 自治区环保厅组织人事处处长

赵晨曦 自治区环保厅科技标准处（宣传教育）处长

孟晓燕 自治区环保厅水环境管理处副处长

邱劲松 自治区环保厅大气环境管理处副处长

王保伟 自治区环保厅土壤环境管理处副处长

陈王祈 自治区环保厅环境影响评价处处长

石雪相 自治区环保厅监测监察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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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峰 自治区环保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

焦保华 自治区环保厅辐射管理处处长

李 军 驻自治区环保厅纪检组监察室副主任

张新友 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副书记、 总队长

杨 春 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副书记、 站长

王志煌 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站副书记、 站长

冯伟科 自治区环境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副书

记、 副主任

赵新忠 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书记、 副局长

张军林 自治区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书记、 副主任

李新琪 自治区污染物监控与信息中心副书记、

主任

赵志刚 自治区生态与农村环境保护中心主任

努尔江 ． 买买提 伊犁州环保局局长

张福钰 塔城地区环保局局长

艾丁· 哈再孜 阿勒泰地区环保局局长

王晓林 克拉玛依市环保局书记、 局长

山巴依尔 博州环保局局长

王先锋 昌吉州环保局书记、 副局长

戴 晶 乌鲁木齐市环保局局长

周 军 哈密市环保局局长

赵新亭 吐鲁番市环保局局长

周百寅 巴州环保局局长

宁承江 阿克苏地区环保局局长



袁明贵 克州环保局局长

项 阳 喀什地区环保局局长

阿力甫· 艾买尔 和田地区环保局局长

自治区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评审考核

组、宣传报道组、 现场督查组，办公室设在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 。

（ 一 ）办公室

主 任：张新友

副主任： 石雪枑

成 员：杨俊、 刘忠瑞、 朱诲涌

联络员： 王宾奎

主要职责：

1. 全面负责大练兵活动的组织协调；

2. 负责制定大练兵实施方案， 组织召开动员大会；

3. 负责督促各地州市制定大练兵实施方案、 开展动员部署；

4. 负责向环保部上报相关材料；

5. 建立各地州市联络员微信群， 及时获取和通报活动进展情况；

6. 定期组织召开大练兵活动进展情况的工作会议， 对大练兵

活动期间出现的各类问题进行研究；

7. 研究决定自治区级表彰的表现突出集体和突出个人， 推荐

上报环保部的表现突出集体和突出个人；

8. 组织召开自治区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总结表彰大会。

（二）评审考核组

组 长： 王磊

副组长：张军国

成 员： 兰文辉、 邱劲松、 张鹏、 陈王新、 孟剑荚、 石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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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 有关专家

联络员： 王宾奎

主要职责：

1. 细化、 分解大练兵表现突出集体评选细则和突出个人评分

细则；
2. 负责组织相关专家， 对各地州市、 县市区上报的表现突出

集体及突出个人材料进行初审；

3. 根据评审结果， 拟定推荐环保部的表现突出集体和突出个

人名单。

（三）宣传报道组

组 长：赵晨曦

副组长： 冯伟科、 刘忠瑞

成 员：徐江萍、 侯卫婷、 李新琪

联络员：路广利（联系电话： 0991-2337731; 手机：18599196252)

主要职责：

1. 负责联络电视、广播、 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 做好大练

兵的宣传报道；

2. 对执法力度大、 工作成效突出、 公众满意度高的地区， 要

组织专项宣传， 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 加大典型案件曝光力度， 进行深度报道， 形成声势；
4. 负责在厅门户网站和《新疆环保》上开辟 “环境执法大练

兵” 专栏；

5. 选取部分优秀稿件向《中国环境报》“环境执法大练兵” 专

栏投稿；
6. 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对各级环保部门在活动期间上报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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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信息进行审核并做好统计；
7. 在环保厅门户网站及《新疆环保》上及时公开各地州市提

供的案件基本情况， 并设置网络公开投票通道， 动员全社会人员

对网络进行投票。

（五）现场督查组

组 长：张军国

副组长：木拉提· 托肯

成 员：李涛、 班磊、 王军、 张勇， 各单位工作人员根据

实际情况调配

联络员：魏海燕（联系电话： 0991-2321610; 手机：18599196219) 

主要职责：

1. 定期督查各地州市开展大练兵活动进度，督促各地州市大

练兵活动按期完成；
2. 积极帮助指导各地州市寻找和发现案源， 依法进行查处；
3: 对各地州市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

及查处的案件进行现场指导， 确保各地州市保质保量完成大

练兵方案的各项考核指标；
4. 对督查中发现的好的做法、 典型案例、 突出个人及时

进行宣传报道。

四、 时间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4月1日-4月30日）。各地州市要在

2016年大练兵活动工作基础上，以各地州市执法薄弱环节为重点，

根据今年大练兵活动要求， 完成动员部署工作。 动员部署情况、

实施方案和联络员名单于4月25日前报送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 。 活动办公室于5月10前将自治区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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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实施方案和联络员名单上报环境保护部 。 大练兵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将建立活动联络员微信群， 及时获取和通报活动进展

情况。

（二）活动实施阶段(5月—10月）。 各地州市组织环境执法

人员系统学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规范行政处罚证据， 规范环境

行政执法工作， 积极发动基层执法人员参与环境保护部组织的在

线答题活动， 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进行督查 。

6月15日前， 由各地州市根据本地执法特点和队伍情况，推

选本地钢铁、 火电、 水泥、 造纸行业执法骨干参加自治区环保厅

实战练兵， 每个地州市恁行业最少推荐1人， 市级和县级候选集

体必须派员参加1个以上行业的实战练兵 。 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将根据各地州市上报情况进行统 一分组。
7月10日前， 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开展重点行

业实战练兵， 集中对我区钢铁企业、 火电企业、 水泥企业、 造纸

企业开展集中检查，句人将参加3 - 5家企业的现场检查。7月31

日前， 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根据实战练兵情况评选出参

加环保部组织的实战练兵表现突出集体和表现突出个人。

活动期间， 各地州市与月10日、25日分别报送1期环境执

法大练兵活动简报， 反映各地州市在大练兵活动中现场检查（勘

察）笔录、 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表现好的集体和个人以及案件数

量、 典型案例、 取得的成效、 好的做法和存在的问题。 自治区环

保厅将在厅门户网站和《新疆环保》上开辟 “环境执法大练兵”

专栏， 各地州市要积极向专栏投稿， 宣传当地活动开展情况， 自

治区环保厅将选取部分优秀稿件，向《中国环境报》 “环境执法大

练兵 ” 专栏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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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评推选阶段(9月20日—30日）。 各地州市对本级

和县级环保部门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自评，推选出 1-3个县级表现

突出集体候选名单和5 — 10名表现突出个人候选名单 。 各地州市

环境保护局直接被列为市级先进单位候选名单 。 10月5日前将活

动总结报告、表现突出单位和表现突出个人候选名单情况报告及

相关材料报送大练兵活动评审考核组 。 10 月 25前， 大练兵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我区大练兵总结报告、表现突出集体和表现突

出个人候选名单情况报告及相关材料报送环保部。

（四）总结表扬阶段(11月— 12月）。 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

将委托评审考核组对大练兵活动效果进行评审， 主要评价各地环

境执法机构大练兵期间案卷质量、案件数量、行业执法技能、在

线答题成绩；评价执法人员作为主要调查人员的案卷质量、行业

执法技能和廉洁执法情况。 最终评选出3个市级、15个县级环境

执法机构作为 2017年环境执法大练兵表现突出集体； 20名笔录

制作标准规范、50名重点行业现场执法水平高的环境执法人员作

为表现突出个人， 在全区环保系统内进行通报表扬。

五、 有关要求

（ 一 ）积极部署， 全面动员 。 各地州市环保部门要把环境执

法大练兵作为加强环境执法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在2016年

基础上， 进 一 步完善组织领导、信息调度、督查调研等工作机制，

统筹安排部署， 分斛责任到人。 同时， 充分发动各级环保部门和

所有在岗执法人员全员参与， 全面营造 “ 比学赶帮超＂ 的工作氛

围， 调动各级环境执法人员学习基础知识、研究执法技能、提高

个人素质和执法能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二）突出重点， 注重实效 。 各地州市要认真总结2016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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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活动的问题和经验， 针对大练兵3项重点内容， 研究采取知

识竞赛、实战练兵、案例分析、理论培训、交叉互查、督查指导、

表扬先进激励后进等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具体练兵手段和工作

机制， 对环境执法基础理论以及执法规范化、精细化进行集中攻

关 。 大练兵活动要与日常环境执法工作充分结合， 不搞 “ 无能运

动式 ＂ 执法， 不贪多求全， 集中精力解决自身执法工作中的薄弱

环节， 切实发挥练兵效果 。

（三）落实责任， 确保《环境保护法》及配套办法案件有新

突破 。 各地州市要以2017年全国和自治区环境监察执法工作要点

为重点， 制定本地区《环境保护法》及酣套办法执行实施方案，

将贵任分解到各县（市、区）， 明确责任人， 确保2017年全区各

县（市、区）必须有《环境保护法》及酣套办法案件 。

（四）加大宣传力度， 鼓励公众参与 。 继续加大典型案件公

开力度， 及时、规范的在各级环保部门信息公开平台公开行政处

罚信息、超标企业名单及处理情况、行政处罚文书等， 充分发挥

典型案件的震慑作用 。 推行 “ 阳光执法”，主动、及时公开环境监

管执法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各地州市在大练兵期间要组织电视、

广播、报纸、 网络等新闻媒体做好大练兵的宣传报道 。 同时， 要

鼓励公众和媒体参与到大练兵活动中来， 积极举报或反映损害群

众健康的环境违法行为 。

附件： 1. 环境执法大练兵表现突出集体评选细则

2. 环境执法大练兵表现突出个人评选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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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环境执法大练兵表现突出集体评选细则

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共设表现突出集体18个，其中地州市级

3个、 县（市区 ） 级15个， 且候选集休应从参加自治区环保厅重

点行业集中实战练兵的集体中产生 。 对列入表现突出集体候选名

单的单位， 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分级别评审打分， 根据分

数排名确定各级突出集体名单 。

本次大练兵活动将对表现突出的集体设定4个评价指标： “环

境执法案卷质量 ” 指标、 “查处违法案件数量 ” 指标、“在线考试

案卷得分” 指标和 “重点行业调查情况报告质量 ” 指标。 各地州

市环境执法部门按照各项指标要求报送材料 。

一、“环境执法案卷质量 ” 指标

（ 一 ）指标说明

本次大练兵活动要求各地州市按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

保护部《环境行政处罚证据指南》 要求， 规范环境行政处罚证据

的收集、 审查和认定。 突出对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调查询问笔

录的内容完整程序规范、 逻辑严密、 表述准确进行练兵 。 该指标

40分。

（二）参评案卷来源

本次大练兵活动评审的案卷， 采用各地州市自行推选案卷和

随机抽取案卷相结合的方式 。 报送和抽取的案卷均需在大练兵活

动期间完成的案卷（指大练兵活动期间印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移交移送书、稽查意见书等法律文

书）， 参与大练兵活动的案件应在当地环保部门网站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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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级候选集体
推选评审案卷： 1份行政处罚案卷、1份发现问题的污染源现

场监督检查稽查案卷（直辖市区县级单位不需提供）

随机抽选案卷： 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环境行政处

罚系统随机抽取候选市级单位按日计罚、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移送公安机关、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卷各1份

（除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卷外，其他类型无案卷的，按零分计；无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卷的，按全区该类型案卷平均分计）。

2. 县级候选集体

推选评审案卷： 1份行政处罚案卷。

随机抽选案卷： 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环境行政处

罚系统随机抽取候选市级单位按日计罚、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移送公安机关、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卷各1份

（除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卷外，其他类型无案卷的，按零分计；无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卷的，按全区该类型案卷平均分计）。

（三）评价方法

根据各地州市报送案卷和抽取案卷的类型组织执法、 理论与

司法实务等领域专家组成专家评审组， 结合案卷整体情况， 重点

对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调查询问笔录进行评分。

二、“查处违法案件数量 ” 指标

（ 一 ）指标说明

“查处违法案件数量” 指标由案件数量、 罚款金额、 重大案

件数量3项指标构成， 主要评价2017年5月-10月， 辖区各级环

保部门查处各类环境违法案件数量、 罚款金额， 查封扣押、 按日

连续处罚、 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或适用行政拘留移送公安机关等重

- 14 -



大案件办理数量。 本指标20分，包括3项分指标，分别为 ＂案件

数量” 分指标5分，＂罚款金额 “ 分指标5分， “重大案件数量”

分指标10分 。

（二）数据来源

直接采用大练兵活动期间参评单位在《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信

息系统》填报的相关数据 。

2017 年各候选单位行政区域内重点监控企业数量（仅包括废

水、废气重点监控企业）， 通过
“环境执法大练兵评分系统” 报送

（由各地州市环保部门统一报送以上数量信息） 。 未发布2017年省

级、 市级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 按2016年发布的名单计算 。

（三）评价方法

为合理确定各地州市查处案件应达到的平均水平，以2017年

各地州市匡控企业数占全省国控企业总数的比例为各地州市的基

准比例（国控企业不含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重金属企业）， 按基准

比例和全省总数计算各地州市相关分指标的基准值， 作为该市应

达到的全省平均水平 。 对县级环保部门的评价， 应将市级以上重

点监控企业数量作为评价的基础数据 。

三、”重点行业现场实战练兵 ” 指标

（ 一 ）指标说明

考察环境执法人员对钢铁、 火电、 水泥、 造纸等重点行业企

业进行执法调查时制定检查计划、 开展现场执法、 提取证据、 制

作笔录、撰写总结报告等方面的规范化程度，准确查明环境问题、

发现存在隐患的能力，判断执法人员和执法机构的现场执法水平 。

本指标30分 。

参加练兵的执法人员完成现场检查后， 应在2日内提交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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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 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调查计划（制定符合所调查行业

企业的调查计划， 调查重点要突出）； 调查过程（规范合理的对所

调查行业企业的作业流程、污染物产生环节进行检查）；调查内容

（调查过程中检查的事项）； 发现的问题（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

处理建议（处理的法律意见）；调查过程中形成的证据（提取的污染

物测报告、现场勘察笔录、 询问笔录等）。

（二）评价方法

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企业类型， 组织相关行业专

冢和现场执法专家， 分别对不同类型报告进行评价。

市级、 县级候选集体， 按照该单位参加实战练兵人员调查报

告的平均分、 报告数量和报告类型计算得分。

四、“在线考试案卷得分 ” 指标

（一 ）指标说明

督促执法人员认真学习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 规章制度、 标准

体系、 环境执法基本要求等， 通过在线答题方式进行考核。 本指

标10分。

（二）指标评价方式

10月上旬，各地州市要根据环境保护部的网上平台，组织市、

县两级环保执法单位的执法人员在 规定时间组织执法人员网上答

题。

以参与人数和答题得分评价所在集体该项指标分数。

市级集体得分由市本级和所辖区县环境执法人员参与在线测

试的人数和测试得分确定。

县级集体得分由县级环保执法人员参与在线测试的人数和测

试得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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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州市组织执法人员在线答题完成后， 通过软件系统自动

计算各地州市得分。

（三）数据来源

以目前
“

全国环境监察队伍管理平台
”

中， 持有执法证件的

环境执法人员数据作为计分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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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环境执法大练兵表现突出个人评选细则

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共设70个表现突出个人名额。其中，20

名案件调查表现突出个人和50名重点行业执法能手。

各地州市最多推荐本行政区域内4名表现突出的个人， 包括

在案件调查（尤其是制作笔录）方面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参与钢铁、

火电、 水泥、 造纸4个行业实战练兵的人员。 同一 名候选人可以

同时参与不同类别的评选（如同时报送环境执法案卷和钢铁企业

执法调查报告的， 可以申请参加案件调查表现突出个人和钢铁行

业执法能手的评选）， 也可以参与多项执法能手的评选（如1名候

选人同时报送钢铁企业执法调查报告和火电企业执法调查报告

的， 可以申请参加钢铁行业执法能手和火电行业执法能手的评选）。

评价表现突出个人的指标有 “环境执法案卷质量 ” 指标， “重

点行业调查情况报告质量 ” 指标和 ＂ 廉洁执法" 3项指标构成，

其中， “环境执法案卷质量 ” 指标和 “重点行业调查情况报告质量 ”

指标为平行指标， 根据2项指标分别评选出调查执法突出个人和

重点行业执法能手。＂廉洁执法” 指标为一票否决指标。

一、“环境执法案卷质量 ” 指标

（ 一 ）指标说明

本次大练兵活动要求执法人员严格按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

环境保护部《环境行政处罚证据指南》要求， 规范环境行政处罚

证据的收集、 审查和认定。 突出对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调查询

问笔录的内容完整工程序规范、 翌辑严密、 表述准确进行练兵。

满分10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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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送材朴及评分方式

参加执法调查突出个人评选的， 报送2份大练兵活动期间完

成的行政处罚案卷。

评分方式与集体参评的案卷质量评分方式相同。

二、”重点行业调查情况报告 ” 指标

参加重点行业企业调查的执法人员， 可以是本地推荐参加重

点行业调查执法单位的执法人员， 也可以是推荐的市县以外， 其

他市县的执法单位的环境执法人员。 满分100分。

（ 一 ）指标说明

考察执法人员对钢铁、 火电、 水泥、 造纸等重点排污行业企

业进行执法调查时能否准确、 及时查明特定污染行业企业存在的

问题， 发现存在的隐患。 调查主要针对特定重点行业主要污染因

千、 工艺流程、“三废 ” 处理设施、危废堆存场所、 事故应急池状

况等内容， 考察重点行业的调查方法技巧。

（二）报送材料及评分方式

执法人员完成集中执法调查后， 根据个人调查的企业类型，

可以报送1份钢铁、 火电、 水泥、 造纸等重点行业执法调查情况

报告参与多个行业执法调查的执法人员， 也可以报送多份调查报

告。1份调查报告只能作为1名候选人的评选材料， 个人的参评

报告可以与集体参选的报告重复。

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不同的企业类型， 组织相关

行业专家， 分别对不同类型案卷进行评分。 评分方式与候选集体

评分方式相同。

三、＂廉洁执法 ” 指标

（ 一 ）指标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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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廉洁执法作为对环境执法人员的基本要求。 对廉洁方面存

在问题的表现突出个人候选人， 实行
“

一 票否决
”

。

（二）评价方法

请候选人所在环保部门出具候选人廉洁执法的相关证明材

料。 未附相关材料或材料不全的， 直接移出候选名单；

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于2017年12月15日前向社会

公布表现突出个人候选名单， 并公布举报电话。 对收到的举报线

索， 及时转交地方调查， 经查确实存在不廉洁行为的候选人， 直

接移出候选名单。 表现突出个人评选后， 发现不廉洁行为的， 撤

销个人荣誉称号 。

（三）数据来源

本项指标否决信息来源于检举、 控告、 举报、 投诉等， 并经

有权处理部门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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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7年4月17日印发


